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18〕95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修订印发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印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目录是我市确定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项目的主要依据。凡列入目录范围内的交易事项，应按照要求统一进入政府指定的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实施交易。

二、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确保目录范围内的所有项目进场交易。各行政监督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杜绝场外交易行为。

三、目录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采购目录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政务办等部门另行制定，报市政府审定后发文执行，此次修订不再将《政府采购目录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重复列出。第二部分是工程建设项目交易目录。第三部分是国有产权、特许经营权及土地交易目录。

四、目录实行动态调整。重点围绕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结合工作实际，适时调整修订。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第一部分 政府采购目录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由市财政局会同市政务办、市编办、市公安局、市规划局、市园林局、市卫计委、市教育局等部门另行制定，报市政府审定后发文执行。市财政局履行监管职责。
第二部分   工程建设项目交易目录

	交易类别
	项目名称
	行政监管部门

	GC
	
	
	工程
	
	
	

	
	GC01
	
	
	房屋建筑工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GC0101
	
	
	居住建筑
	

	
	
	GC0102
	
	
	办公建筑（公共建筑）
	

	
	
	GC0103
	
	
	商业建筑（公共建筑）
	

	
	
	GC0104
	
	
	旅游建筑（公共建筑）
	

	
	
	GC0105
	
	
	科教文卫建筑（公共建筑）
	

	
	
	GC0106
	
	
	交通运输建筑（公共建筑）
	

	
	
	GC0107
	
	
	通信建筑（公共建筑）
	

	
	
	GC0108
	
	
	公共建筑配套工程（公共建筑）
	

	
	
	GC0109
	
	
	商住楼
	

	
	
	GC0110
	
	
	农业建筑
	

	
	
	GC0111
	
	
	农业建筑配套工程
	

	
	
	GC0112
	
	
	工业建筑
	

	
	
	GC0113
	
	
	工业建筑配套工程
	

	
	
	GC0114
	
	
	其他房屋建筑工程
	

	
	
	GC0115
	
	
	构筑物工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GC0116
	
	
	爆破拆除工程
	

	
	GC02
	
	
	市政工程
	
	

	
	
	GC0201
	
	
	给水工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水务行政主管部门

	
	
	GC0202
	
	
	排水工程
	

	
	
	GC0203
	
	
	燃气工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GC0204
	
	
	热力工程
	

	
	
	GC0205
	
	
	城市道路工程
	

	
	
	GC0206
	
	
	桥隧涵工程
	

	
	
	GC0207
	
	
	风景园林工程
	

	
	
	GC0208
	
	
	环境卫生工程
	

	
	
	GC0209
	
	
	公共交通工程
	

	
	
	GC0210
	
	
	其他市政工程
	

	
	
	GC0211
	
	
	环境整治，小区街道出新
	

	
	
	GC0212
	
	
	构筑物工程
	

	
	
	GC0213
	
	
	爆破拆除工程
	

	
	
	GC0214
	
	
	架线与管沟工程
	

	
	
	GC0215
	
	
	其他市政涉水工程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

	
	GC03
	
	
	土壤修复工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GC04
	
	
	城市轨道工程
	
	

	
	GC05
	
	
	公路工程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GC0501
	
	
	路基路面工程
	

	
	
	GC0502
	
	
	桥隧涵工程
	

	
	
	GC0503
	
	
	互通立交工程
	

	
	
	GC0504
	
	
	绿化工程
	

	
	
	GC0505
	
	
	环保工程（声屏障等）
	

	
	
	GC0506
	
	
	安全防护设施
	

	
	
	GC0507
	
	
	机电工程
	

	
	
	GC0508
	
	
	附属房屋建筑工程（收费站等）
	

	
	
	GC0509
	
	
	爆破拆除工程
	

	
	
	GC0510
	
	
	公路养护工程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GC06
	
	
	水运工程
	
	

	
	
	GC0601
	
	
	港口工程
	

	
	
	GC0602
	
	
	航道整治
	

	
	
	GC0603
	
	
	航道疏浚
	

	
	
	GC0604
	
	
	航运枢纽
	

	
	
	GC0605
	
	
	过船建筑物
	

	
	
	GC0606
	
	
	修造船水工建筑物
	

	
	GC07
	
	
	水利工程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

	
	
	GC0701
	
	
	堤防工程
	

	
	
	GC0702
	
	
	河湖整治工程
	

	
	
	GC0703
	
	
	水库（塘、坝）工程
	

	
	
	GC0704
	
	
	闸站、涵、隧工程
	

	
	
	GC0705
	
	
	泵站工程
	

	
	
	GC0706
	
	
	农田水利工程
	

	
	
	GC0707
	
	
	灌区及节水灌溉工程
	

	
	
	GC0708
	
	
	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工程
	

	
	
	GC0709
	
	
	其他水利水电工程
	

	
	GC08
	
	
	铁路工程
	
	铁路行政主管部门

	
	GC09
	
	
	土地整治工程
	耕地质量提升片区建设工程
	国土行政主管部门

	
	GC10
	
	
	矿山配套工程
	
	

	
	
	GC1001
	
	
	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工程
	

	
	
	GC1002
	
	
	矿山环境治理工程
	

	
	
	GC1003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GC1004
	
	
	地质遗迹保护工程
	

	HW
	
	
	货物（可拆分或独立招标）
	
	
	发改行政主管部门
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HW01
	
	
	机械设备、材料
	
	

	
	HW02
	
	
	电气设备、材料
	
	

	
	HW03
	
	
	热力设备、材料
	
	

	
	HW04
	
	
	管道设备、材料
	
	发改行政主管部门
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HW05
	
	
	电子信息设备、材料
	
	

	
	HW06
	
	
	给排水、燃气、采暖设备、材料
	
	

	
	HW07
	
	
	通风空调设备、材料
	
	

	
	HW08
	
	
	自动化控制仪表设备、材料
	
	

	
	HW09
	
	
	公共运输及装运设备、材料
	
	

	
	
	HW0901
	
	
	轨道交通设备、材料
	

	
	
	HW0902
	
	
	公共交通设备、材料
	

	
	
	HW0903
	
	
	水上交通设备、材料
	

	
	
	HW0904
	
	
	空中交通设备、材料
	

	
	HW10
	
	
	建筑材料
	
	

	
	HW11
	
	
	医疗设备
	
	

	
	HW12
	
	
	文体环卫设备
	
	

	
	HW13
	
	
	办公设备
	
	

	
	HW14
	
	
	厨房设备
	
	


注1：《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发改委〔2018〕16号令）第五条“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建设项目，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招标：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的，必须招标。”
注2：“HW货物”目录中属省级及以上立项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属市级及以下立项的项目由市发改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注3：“GC0201给水工程”项目和“GC0202排水工程”项目属建设部门立项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属水务部门立项的，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第三部分   国有产权、特许经营权及土地交易目录
	交易类别
	项目名称
	行政监管部门

	CQ
	
	国有产权
	
	

	
	CQ01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及所属国有（集体）企业的股权、资产的转让，资产出租出借，企业增资；行政事业单位房产出租。
	财政行政主管部门

	
	CQ02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国有企业增资，国有企业资产转让，经批准的协议转让、增资除外。
	国资监管机构

	TX
	
	特许经营权
	
	

	
	TX01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TX02
	
	商业性户外广告设置使用权出让
	城管行政主管部门

	TD
	
	土地
	
	

	
	TD0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国土行政主管部门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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